
製表日期：104年03月17日表31-3-0(101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五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3.200.060.740.0113.680.100.412.759.0463.644.3996.80 1.98

第2分位 1.740.020.310.013.390.010.101.293.2987.581.4898.26 0.80

第3分位 2.040.010.300.013.230.010.061.062.7388.401.3997.96 0.77

第4分位 2.330.010.240.014.040.010.051.052.0487.891.4397.67 0.91

第5分位 3.030.010.230.048.120.010.101.250.5883.631.3096.97 1.70

合      計 2.470.020.360.016.490.030.151.483.5482.232.0097.53 1.23

一、說明：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